
委托代征协议书
委〔 2025〕

甲方(委托单位):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

地 址 ： 江西省上饶市

乙方(受托单位、组织或个人):上饶市百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茅家岭街道工业大道206号2号楼4

楼04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王睿

乙方或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为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做好代征税款工

作，甲、乙双方经协商于 2025 年 2 月20日签订如 下委托代征

协议。

一、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委托乙方代征税款

。

二、本协议规定，由乙方代征以下税款：

(一)代征税种及附加：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

(二)代征范围：依法不需办理税务登记的个人临时从事销售

货物、提供应税劳务和应税服务取得的收入。

(三)计税依据及税率：增值税从事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

和应税服务取得的收入3%,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 税税额7%,教育费

附加增值税税额的3%,地方教育附加增 值税税额的2%,印花税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

(四)代征期限：2025-2-20至202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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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协议规定，乙方票、款结报缴销期限和额度为：期限

为：15天，额度为：100000元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关于委托代征的

规定，有责任对乙方代征工作进行指导。

(二)甲方应依法及时向乙方提供代征税款所需要的税收票证。

(三)因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废止或修订致使本协

议失效或部分失效时 ，甲方负有及时通知乙方并要 求终止协议

的责任。

(四)甲方有权检查乙方代征税款的情况。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关于委托代征

的规定，按照本协议规定的税种及附加、范围、标准、期限代征

税款，。

(二)乙方应当依法及时足额解缴税款，做到税收票证开具金额

与结报税款一致。

(三)乙方在代征过程中遇纳税人拒绝纳税的，应在24小时内

报告甲方，由甲方依法处理。乙方不得对纳税人实施 税款核定、

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不得对纳税人进 行行政处罚。

(四)乙方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票证管理规定，领取、 保管、

开具、结报缴销有关凭证。

(五)代征税款时，应向纳税人开具甲方提供的税收票证

六、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反本协议，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或者有关法律规

定要求甲方履行义务，有权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二)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或者有关法律规

定要求乙方履行义务，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单方 面终止协议

。

(三)因乙方责任未征或少征税款的，甲方应向纳税人 追缴税

款，并可向乙方按日加收未征少征税款万分之五的违 约金，但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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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将纳税人拒绝缴纳等情况自纳税人拒绝之时起 24小时内报告甲

方的除外。乙方违规多征税款的，由甲方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责令乙方立即退还，税款已入库的， 由甲方按规定办理退库手

续；乙方违规多征税款致使纳税人 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由甲方

赔偿，甲方拥有事后向乙方追 偿的权利。乙方违规多征税款而多

取得代征手续费的，应当 及时退回。

(四)乙方未按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由甲方责令限期缴纳，

并可从税款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未解缴税款万分之

的违约金。

(五)乙方造成印有固定金额的税收票证损失的，应当按照票

面金额赔偿；未按照规定领取、保管、开具、结报缴 销税收票证

的，甲方有权根据情节轻重，扣减代征手续费。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征协议提前终止：

(一)因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发生重大变化

，需要终止协议的；

(二)甲方被撤销主体资格的；

(三)乙方发生合并、分立、解散、破产、撤销或者因不可抗

力发生等情形，需要终止协议的；

(四)乙方有弄虚作假、故意不履行义务、严重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的行为，或者出现其他严重违反协议的行为；

(五)甲方认为需要终止协议的其他情形。

终止委托代征协议的，乙方应自委托代征协议终止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结清代征的税款，缴销代征业务所 需的税收

票证和发票。甲方应当收回《委托代征证书》,结 清代征手续费

。

八 、乙方不得将其受托代征税款事项再行委托其他单位、组织或

人员办理。

九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

十 、本协议有效期限为2025年2月20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十一、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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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方 ( 签 章 )

协议签定日期： 年 月
法定代表人： ( 签 字

甲方 ( 签 章 )

协议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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